
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民政局发布

- 1 -

重庆市民政局
重庆市委组织部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庆市公安局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
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加强和规范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
管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

渝民发〔2020〕10 号

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党委组织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局、

人力社保局、文化旅游委、农业农村委、扶贫办、医保局：

为切实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，全面落实搬迁群众

权益保障，促进搬迁群众融入社区，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实现搬迁群众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”的

目标，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就加强和规范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

区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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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落实搬迁群众权益保障

（一）关于户口迁移服务。按照“愿转尽转”原则，尊重易

地扶贫搬迁户意愿，按三种方式办理户口迁移：在安置地村组落

实了农村住房并实际居住，或者落实了宅基地、承包地的，可在

安置地所在村组落户；在集中安置点实际居住的，可在集中安置

点具体路街巷门楼牌号码落户；不具备上述条件的，可在安置地

乡镇设立集体户落户。强化户政管理服务，完善户政便民措施，

深入推进“互联网+”户政服务平台建设，切实为搬迁群众做好

落户工作。

（二）关于党组织关系转接。居住地、户籍、集体经济组织

身份均与迁出地脱钩的易地扶贫搬迁党员，应当将组织关系转接

到迁入地党组织；尚未“三脱钩”的，充分征求党员意见，可以

将组织关系转移到迁入地党组织，也可以按照“一方隶属、参加

多重组织生活”的原则，安排党员就近就便在迁入地或迁出地党

组织参加组织生活，接受日常教育管理。迁出地党组织要按照党

组织隶属关系，及时了解掌握所属易地扶贫搬迁党员的安置方

式、居住地、户籍迁移、集体经济身份等情况，听取党员本人对

转接组织关系的意见，建立工作台账并上报乡镇党委；乡镇党委

要与基层党组织认真研判党员具体情况，提出工作建议，报区县

委组织部同意后，分类做好党组织关系转接工作；区县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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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对乡镇党委报送的工作建议认真审核把关，指导基层稳妥有序

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。跨集体经济组织搬

迁安置群众，按照自愿原则，可在迁入地申请取得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身份，或者保留迁出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。申请迁入地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，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由集体经济组

织或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对申请人员名

单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，提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三分之二

以上成员讨论通过，或提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

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后，确定为本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自取得新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身份之日起丧失。

（四）关于生产资料保障。开发利用好搬迁群众原有承包耕

地、林地等资源，引导其采取土地入股等方式流转给新型经营主

体开发经营。将符合条件的搬迁群众原有承包地纳入退耕还林还

草、石漠化治理等项目规划实施和政策支持。鼓励搬迁群众在迁

入地流转土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产业，除享受产业扶贫项目资金

支持外，由区县在产业扶贫资金中对土地流转费给予适当补助，

补助标准由各区县确定。同等条件下，已成为迁入地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的搬迁群众，可优先受让本集体经济组织进城落户农民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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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有偿转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
（五）关于养老保险关系转接。按照国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

接续有关政策规定，做好已迁移户籍的搬迁贫困人员居民养老保

险关系转移接续。区县内搬迁的贫困人员，无需转移居民养老保

险关系；市内跨区县搬迁且户籍已迁移的贫困人员，可在原参保

地继续参保缴费，也可将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现户籍地；跨

省（区、市）搬迁且户籍已迁移的贫困人员，居民养老保险关系

需转移到户籍地继续参保缴费，已领取待遇人员不再转移，继续

在原参保地领取养老待遇。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线上申

请、顺畅衔接，确保搬迁贫困人员不因搬迁影响养老保险权益。

全面落实好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

和发放待遇政策，确保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居民养老保险应保

尽保、待遇应发尽发。

（六）关于医疗保险关系转接。按规定做好易地扶贫搬迁贫

困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。市内搬迁的贫困人员，迁出地和

迁入地医保经办机构要充分尊重其意愿，协助其做好易地就医备

案和医保关系迁移，确保其参保接续和医保待遇不受影响；跨省

（区、市）搬迁的贫困人员，按照国家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

策有关规定协助其做好医疗保险关系转出。常态化监测搬迁贫困

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状况，对应参保未参保、职工医保断（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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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未续保的搬迁贫困人员，及时动员其参保并按规定落实城乡居

民医保缴费资助。落实贫困人员医疗保障扶贫政策，做好贫困人

员本市范围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

救助等的“一站式”结算工作。

（七）关于社会救助关系转接。按照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

规定，低保、特困等救助实行户籍地管理。低保、特困等救助对

象户籍已迁移的，经本人申请后，迁出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向所在区县民政局报送迁出的救助对象名单，由区县民政

局制发救助关系管辖迁移通知（函），通知本区县跨乡镇（街道）

安置迁入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办理救助关系管辖迁移，

函告跨区县安置迁入地区县民政局受理救助关系管辖迁移。救助

关系管辖迁移原则上应在 1 个月内完成，迁移过程中要保证救助

金发放不断档。

二、加强安置社区管理服务

（一）关于社区组织设置。农村集中安置点安置 1000 人以

上的可单独设立村，城镇集中安置点安置 2000 人以上的可单独

设立社区，按程序依法成立党组织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。不适宜

单独设立村（社区），农村集中安置点安置 100 人以上的，可按

100－200 人规模设立村民小组；城镇集中安置点安置 200 人以

上的，可按 200－400 人规模设立居民小组。不适宜单独设立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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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居）民小组的集中安置点搬迁户以及分散安置户，纳入迁入地

村（居）民小组管理。承担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村（社区），符

合条件的在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下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党支部

或党小组，加强党员教育管理，组织开展党员设岗定责、志愿服

务等，推动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。

（二）关于服务设施建设。新成立的安置社区，要健全便民

服务中心、警务室、卫生服务站、日间照料中心（养老服务站）、

文化活动室、菜店（平价超市）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。集中安置

人数达到 800 人以上的安置点，应专门设立公共服务站，作为所

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延伸，为搬迁居民提供相关服务。其他集

中或分散安置社区，按照“缺什么、补什么”的原则和每百户居民

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的标准，补足面积，完

善功能，满足服务需求。

（三）关于居民自治服务。集中和分散安置社区要修订完善

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进一步优化环境卫生、乡风民俗、邻里关

系等约定内容，引导搬迁群众融入社区。健全村（居）民议事会、

红白理事会、道德评议会、禁毒禁赌会等社区社会组织，吸纳搬

迁群众进入“四会”，拓宽搬迁群众参与自治的渠道和空间。有条

件的集中安置点应设立居民议事厅、恳谈室等协商平台，引导搬

迁群众通过协商表达利益诉求、化解矛盾纠纷、增进社会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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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独立的集中安置点可探索院落自治，设立院落自治委员会，

提高搬迁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的能力。

保障搬迁群众的民主选举权利，对于户籍仍在原村的搬迁群众，

可以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在原村或安置村（社区）参加选举。

（四）关于文化服务。因地制宜为安置点配置图书室、活动

室、多功能室等文化场地和相关设施，有条件的可建设文体广场。

依托安置点周边公共文化场所，开展“放歌新时代”“送流动博

物馆”“流动文化进村”等群众文化服务。每个安置点至少发展

一个文化中心户，每年至少送一场文艺演出。培育安置点文化带

头人，引导常态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、民俗文化活动。

分散安置社区开展的文化活动要吸纳搬迁群众参与，增强搬迁群

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（五）关于帮扶工作。建立驻村工作队、结对帮扶责任人等

跟踪帮扶工作制度，每户贫困户落实 1 名结对帮扶干部，定期联

系走访，做好政策宣传，掌握思想动态，落实扶贫政策，帮助排

忧解难，每年办 1 一 2 件实事，确保搬迁群众平稳度过搬迁安置

过渡期。鼓励社会组织、志愿者等积极开展生活融入、心理疏导、

邻里互助、健康养老等服务工作，积极引导搬迁群众尽快适应新

的生产生活方式，融入新的社区生产生活环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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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有关区县党委、政府要把易地扶贫搬

迁安置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

筹调度，推动层层落实责任。民政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，组织、

发展改革、公安、人力社保、文化旅游、农业农村、扶贫、医保

等相关部门要积极履职尽责，强化部门间的协作配合。乡镇（街

道）要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管理服务工作放在突出位置，持

续抓好各项工作的推进落实。安置社区要切实为搬迁群众提供便

民服务，引导搬迁群众参与社区治理，加快推进搬迁群众融入社

区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保障。有关区县党委、政府要对安置点党政

机构、群团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所需人员编制、经费、工作场地

等予以保障。要选派政治素质过硬、熟悉政策业务、善做群众工

作的干部到集中安置规模较大的乡镇（街道）和社区工作。要将

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统一规划、统

一建设，推动安置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全覆盖。要加大财政资

金、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或结余资金等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

区管理服务工作的保障力度，鼓励吸纳社会资本支持安置社区管

理服务工作，着力增强搬迁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生产能

力。

（三）抓好工作落实。有关区县党委、政府要围绕加强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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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安置社区管理服务各项工作任务，针对不同安置方式，立足不

同类型安置区资源禀赋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。有关部门要建立

联席会议制度，完善协调机制，适时开展督促指导，定期研究解

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问题，不断完善有关工作制度和配套措施，

推动安置社区管理服务工作取得实效。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要督促安置社区落实对搬迁群众的管理和服务，跨村（社区）、

跨乡镇（街道）安置输入地和输出地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、乡镇

（街道）党委、政府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，实现对搬迁群众

的全员管理和无缝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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